 包干制项目绩效提取预算审批表            
	项目名称
	

	科研项目编号
	
	财务编号
	

	起止年月
	
	项目负责人
	

	项目经费（万元）
	

	设备费（万元）
	

	间接费用（万元）
	

	其中：绩效支出（万元）
	

	项目负责人签名
	本人承诺项目研究期间，设备费在上述填列金额范围内支出。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	项目承担单位

审批意见
	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公章）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


注：1.间接费用实行总额控制，按照项目经费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一定比例核定：①国家自然基金：扣除后500万元及以下的部分为不超过30%；对于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究扣除后500万元及以下的部分为不超过60%；②省自然科学基金：扣除后500万元及以下的部分为不超过30%；对数学、物理等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和省创新战略研究项目，间接费用比例进一步提高到不超过80%。③其他项目按照对应的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执行。

2.间接费用=绩效支出+管理费，管理费按照到位经费的3%提取。

3.间接经费的提取、支出应在结题验收通过前完成，项目成果通过主管部门中期检查后可发放核定绩效的50%，剩余绩效在提交结题验收材料时发放。

4.二级学院对间接费用及绩效的提取比例审核无误后，将此表报科技处（社科处）备案。
